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办事指南（完整版）

附件1
云南省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完整版）标准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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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年6月27日发布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办事指南

（示例）

受理范围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办理依据
1、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62号）；《云南省重大投资项目审批和核准制度》；3、云南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4、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5、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三、实施机关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审批条件

1、州级预算内投资项目采取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或州级权限内的投资项目；2、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已批复；3、项目建设设计方案中建设内容和建设标准在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范围； 4、项目建设总投资概算不得超过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的总投资估算的10%； 5、项目建设设计方案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规范。
五、受理地点

受理地点：迪庆州政务服务中心
地址：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康珠大道五凤山体育馆5号门州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交通方式：乘坐2路公交车至州委站。

六、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备注

	1
	项目单位或县（市）、区发展改革部门核报申请审批项目初步设计的文件
	原件
	纸质
	1
	

	2
	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书及批复文件
	复印件
	纸质
	1
	

	3
	由具备相应专业工程咨询资质机构编制完成的《初步设计》
	原件
	纸质
	1
	

	4
	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


	复印件
	纸质
	1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七、审批时限
受理时限：通过网上预审符合要求的，纸质材料和网上提交材料核对无误的，当场受理。
办理时限：办理期限为13个工作日。出不予核准决定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八、审批收费
不收费

九、共同审批与前置审批（无）
十、中介服务
项目初步设计编制、项目初步设计技术评估、评审

十一、年审年检与指定培训（无）
十二、资质资格（无）
十三、审批流程
（一）申请

1.提交方式
（1）窗口提交。地址：迪庆州政务服务中心发改委窗口。

（2）网络提交。网址：。
2.提交时间
窗口提交：除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外周一至周五，夏季作息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30）；冬季作息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4:30-17:30）。

网络提交：时间不限。
（二）受理

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一次性告知补正。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理由。
十四、审批服务
（一）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地址：迪庆州政务服务中心
 2.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887-8224228
3.网络咨询。
（二）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将当场得到回复；通过网络咨询的，将在2个工作日内在网络上的到回复。
（五）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迪庆州政务服务中心；
电话投诉：(0887)8224228。
网上投诉： 

信函投诉：投诉受理部门名称：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讯地址：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邮政编码：67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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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行政许可办事指南（完整版）字体字号

	页别
	文字内容
	字号、字体

	封面
	标志
	专用字体（长30mm、宽14mm）

	
	办事指南编号
	12磅黑体字体

	
	办事指南名称
	14磅方正小标宋体

	
	发布机构
	12磅黑体

	
	发布日期
	12磅黑体

	正文
	一级标题
	10.5磅黑体

	
	二级标题
	10.5磅宋体加粗

	
	其他级别标题
	10.5磅宋体

	
	条文正文
	10.5磅宋体

	
	表格文字
	9磅宋体

	附件
	流程图标题
	10.5磅黑体

	
	流程图内文字
	9磅宋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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